
主旨：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聯 絡 人：白忻榆
聯絡電話：02-29393091#62802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4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
政總字第1140000324號
速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附件1-本校教職員工借住宿舍分配要點、附件2-本校教職員工借用職務宿舍申請
表、附件3-本校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可分配之職務宿舍清單

​公告113學年第二學期本校教職員工申請借住職務宿舍。

​

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借住宿舍分配要點（附件1）辦理。

申請對象：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約用人員以及他機關

編制內人員至本校服務因職務需要有申請職務宿舍必要

者。

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4年1月23日（四）17：00
止，逾期不予受理。有意申請且符合資格者，請填具本

校教職員工借用職務宿舍申請表（附件2）。

申請借住職務宿舍種類及配額（附件3）。

作業規定及注意事項：

本次在校服務年資一律計算至申請當年12月31日止。

有意申請者，填妥本校教職員工借用職務宿舍申請表

後，請逕送人事室核對，再由其彙集相關應繳交資料

送至本組辦理申請事宜。

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有眷宿舍)者，應檢附三個月內之

戶籍謄本乙份。配偶如擔任公職者，請另附服務機關

出具之「未獲配公教貸款、未承購公有眷舍房地及未

配住有眷宿舍」證明，缺前開證明文件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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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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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１、

２、

３、

４、

５、

申請宿舍類別欄，請依分配要點規定擇一勾選。

填寫完成申請表後，請於「申請人簽名蓋章」欄內親

自簽章，未簽章者不予受理。申請書『職務上有特別

需要』欄，請填寫需要原因並請單位主管副署。

總務處有權查核申請人所填資料，如有不實或蓄意隱

匿資料，經查屬實者，將依相關法規處理。

申請借住宿舍以在本校任職期間為準，借住以一次為

限，期限五年。曾借住過本校宿舍已滿五年者，不得

再提出申請。

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在本校服務者，得各依其本身點數

申請相當等級之宿舍，但以申請一戶為限。

多房間職務宿舍係供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

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借住，如於

本校任職滿五年者，無上述眷屬隨居任所，亦得借

住。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住宿舍：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

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

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

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出。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性質特

殊或其他特殊情形，有借用職務宿舍之需要者，得

專案層報行政院核准借用職務宿舍。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

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

顯有困難者，得由機關首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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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九、

十、

(一)
１、

舍。

借用人如奉核准，應自遷入宿舍日起按月扣繳宿舍管理

費及房租津貼，每人限借住乙次，期限5年，期滿繳回，

並將全戶戶籍遷出。

借住宿舍後借住人之權利義務，悉依宿舍管理手冊、本

校教職員工借住宿舍分配要點及借住契約規定辦理。

借住人自申請日前，本人及配偶絕無經政府輔購建住宅

或貸款，並保證借住期間，絕對遵守學校規定，不轉

借、不轉租、不空置，並保持環境之整潔、安寧與秩

序，如違反上述規定，應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立即交還

宿舍。

宿舍均按宿舍現狀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人如申請

自費修繕宿舍，經總務處查驗確實後，於新臺幣三萬元

修繕額度內，檢據核銷。遷出時應維持現狀，不得要求

補償。前項規定修繕事項，應於入住之前提出申請，以

乙次為限。

借用人借住宿舍期間，總務處應於借用人薪資內按月扣

繳房租津貼及管理費。宿舍之水電費、瓦斯費等費用，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按月扣繳金額如下：

房租津貼：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

員）、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講師、實小教師

支本薪三百五十元以上者及薦任第八職等至簡任第

十四職等行政人員新臺幣七百元整；助教、委任第

四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行政人員及實小教師支本薪

二百四十五至三百三十元者新臺幣六百元整；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行政人員、雇員及實小教師支

本薪二百三十元以下者新臺幣五百元整；技工及工

第3頁，共4頁



２、

(１)
(２)
(３)

十一、

十二、

友新臺幣四百元整。

每月宿舍管理費用：

甲等多房間宿舍：新臺幣九千元整。

乙等多房間宿舍：新臺幣七千元整。

丙等多房間宿舍：新臺幣五千元整。

經獲分配宿舍者，於簽約時應繳交遷出後之清理費用

保證金。前述保證金多房間宿舍依甲、乙、丙三等分別

為新臺幣二萬元、一萬五千元及一萬元。

依據本校第171次教職員工宿舍分配委員會會議決議，

為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修繕工程，自本學期起暫停

分配單房間職務宿舍。

正本：本校各單位(電子布告欄)
副本：總務處財產組

校長 李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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